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5〕133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

救助办法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:

《郑州市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5年12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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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救助办法

为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扶助保障政策体系,缓解独生子女死

亡家庭 (以下称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)的实际困难,根据国家

卫生计生委等5部委 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

助工作的通知》(国卫家庭发 〔2013〕41号)、《河南省人口与计

划生育条例》和河南省卫生计生委等14部门 《关于进一步做好

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关怀工作的通知》(豫卫家庭 〔2015〕

4号)的有关规定和要求,深入落实 《郑州市计划生育家庭特殊

困难对象扶助办法》 (郑人口 〔2013〕36号),结合本市实际,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救助对象

(1)具有郑州市户籍;

(2)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;

(3)女方年满49周岁;

(4)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现无存活子女。

二、救助标准

以家庭为单位,夫妻双方为郑州市户籍的一次性救助1万元

(离异夫妻每人一次性救助5000元);夫妻一方为郑州市户籍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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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救助5000元。

三、资金来源

所需资金由市、县 (市、区)两级财政按5:5比例负担。

四、申报原则

1.公开、真实和自愿的原则;

2.政府保障的原则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(一)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一次性救助,随当年度计划生

育家庭特别扶助金申报一并进行。

(二)县级卫生计生部门应建立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救助对象

专项档案,随申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档案一并保存。

(三)财政部门应当将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救助资金列入年度

财政预算,专款专用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。

(四)每年5月底前,县级卫生计生部门和财政部门应联合

行文分别向市级卫生计生部门和财政部门上报新增独生子女死亡

家庭数量和所需资金金额。由市级财政负担的专项资金6月底前

足额拨付到位。

(五)每年9月底前,县级卫生计生部门应向县级财政部门

指定的代理发放机构提供当年 《救助独生子女死亡家庭花名册》

(由县区根据需要自行设计),督促代理发放机构及时将专项资金

一次性划拨到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对象个人储蓄账户。代理发放机

构应及时将发放情况反馈给县级财政、卫生计生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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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对在申请、审批、发放救助金过程中弄虚作假或以其

他手段骗取资金的,一经发现,除追缴其非法所得外,予以严肃

处理;对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(七)救助资金不计入最低保障金的基数之内,不影响其家

庭享受计划生育特别扶助、民生保障公共服务、扶贫开发扶助等

其它惠民政策。

(八)本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 主办:市卫计委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八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12月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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